
明道大學 110學年度碩博士班考試入學 

錄取生放棄錄取聲明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錄取生姓名  准考證號碼  

身分證字號  錄取生聯絡電話  

家長（監護人） 

聯絡電話 
 

本人經由明道大學 110 學年度碩博士班招生考試，錄取貴校，現因故放棄錄取

資格，特此聲明。 

此致 

明道大學碩博士班招生委員會 

錄取生簽章  
家長（監護人） 

簽章 
 

※ 注意事項： 

1. 錄取生如欲放棄錄取資格，應填妥本聲明書並簽章，照相或掃描後以電

子郵件寄：mduoaa@gapps.mdu.edu.tw或掛號郵寄至本校碩博士班招生委員會

（52345彰化縣埤頭鄉文化路 369號）。 

2. 聲明放棄錄取資格手續完成後，不得以任何理由撤回，請考生及家長（監

護人）慎重考慮。 

立 書 日 期 ： 中 華 民 國     年 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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